
（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
時編列與標封同一號碼）

         工程名稱：
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允許共同投標廠商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非經允許者免填)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姓名：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規 格 封
(無規定者免附)

註：1.本規格封須俟投標廠商證件審查符合開標條件時方能開啟。
2.本規格封內裝入招標文件規定之規格技術文件、服務建議書等文件。

編 號

●

本
規
格
封
應
密
封
。

請
注
意
：


